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

铁人三项项目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和地点

预赛：第一站，5月6-7日，浙江玉环

第二站，7月15-16日，甘肃嘉峪关

决赛：9月9-10日，广东乳源

二、竞赛项目

按照《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小项和年龄设置方案》相关规定执行。

三、参加单位

河北省石家庄市、保定市、邯郸市，山西省太原市、大同市，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赤峰市，辽宁省沈阳市、大连市、鞍山市、朝阳市，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大庆市、七台河市，江苏省南京市、苏州市，浙江省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安徽省合肥市、滁州市，福建省福州市、厦门市，江西省南昌市、赣州市，山东省济南市、青岛市，河南省郑州市、洛阳市，湖北省武汉市、宜昌市，湖南省长沙市、岳阳市，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东莞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北海市，海南省海口市，四川省成都市、甘孜藏族自治州，贵州省贵阳市、遵义市，云南省昆明市、玉溪市，西藏自治区拉萨市，陕西省西安市、榆林市，甘肃省兰州市、天水市，青海省西宁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石嘴山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喀什地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北京市东城区、朝阳区，天津市西青区、滨海新区，上海市黄浦区、杨浦区，重庆市沙坪坝区、九龙坡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以上单位有资格报名参加比赛。

四、运动员资格

（一）运动员资格按照《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第六条第（二）款有关规定执行。

（二）运动员年龄按照《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小项和年龄设置方案》执行。

（三）香港、澳门参赛运动员应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或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运动员资格由香港、澳门参赛代表团依照规定审定。

（四）运动员代表资格由各参赛单位根据相关规定报所在省级体育行政部门确定，预赛报名截止后将在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官方网站对运动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间如对运动员代表资格有异议，请书面反馈（加盖公章）至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公示期间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各个单位对运动员资格无意见。

（五）经二级及以上医院证明身体健康，并符合《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参赛运动员体检指导意见》（附件1）。

（六）运动员须持有为参加比赛办理的个人保险；发生意外伤害情况，所需医疗急救等相关费用由运动员/运动队自理。

五、参加办法

（一）预赛

1.个人赛

每单位每一小项最大报名人数不超过3人。

2.混合团体接力赛

每单位限报1支队。

3.运动队官员数量

	运动员
	1-3人
	4-6人

	运动队官员
	2人
	4人


（二）决赛

1.个人赛

（1）每一小项最多不超过50人参赛。

（2）每单位每一小项最大参赛人数为2人。

（3）参赛名额的分配按照《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铁人三项决赛参赛名额分配办法》执行（附件2）。

2.混合团体接力赛

（1）每单位限报1个队，每队由2男2女共4名运动员组队。

（2）参加混合团体接力赛的运动员可不参加个人赛。

（3）参赛名额的分配按照《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铁人三项决赛参赛名额分配办法》执行。

3.运动队官员数量

	运动员
	1-3人
	4-6人

	运动队官员
	2人
	4人


六、竞赛办法

（一）执行最新版本《世界铁联竞赛规则》（文件可到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官方网站查阅和下载）。《世界铁联竞赛规则》中未具体说明的部分按照最新版本《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犯规行为处罚细则》（文件可到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官方网站查阅和下载），以及本规程执行。

（二）运动员自备比赛服、自行车、头盔等比赛装备，且须符合最新版本《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运动员比赛服和装备细则》（文件可到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官方网站查阅和下载）。其中比赛服按照参加国内比赛设计，世界铁联标志和英文国家代码可不印制，运动员姓名可使用中文，“代表单位”可使用参加单位名称简称，须明显区别于其他代表单位名称，决赛获奖运动员参加现场颁奖仪式须着领奖服。

（三）个人赛中，在自行车赛段，被套圈的运动员将被取消继续比赛的资格。

（四）竞赛距离

1.个人赛：游泳0.75公里、自行车20公里、跑步5公里；

2.混合团体接力赛（每人）：游泳0.3公里、自行车6.4-10公里、跑步2公里。
（五）出发名单编排办法

1.预赛

（1）个人赛由运动员抽签决定出发选位先后顺序。

（2）混合团体接力赛由参赛单位代表抽签决定出发选位先后顺序。

2.决赛
（1）个人赛依据预赛个人积分排名编排，个人积分相同则由技术代表抽签决定先后顺序，无积分排名的运动员排在最后，由技术代表抽签决定先后顺序。

（2）混合团体接力赛按预赛混合团体接力赛积分排名编排，团体积分相同则由技术代表抽签决定先后顺序，无积分排名的运动队排在最后，由技术代表抽签决定先后顺序。

（六）混合团体接力竞赛规则

1.每单位限报1支队，每队2男2女共4名运动员组成。

2.各队参赛运动员比赛先后顺序必须为：男-女-男-女；每名运动员均须完成相同距离的“游泳-自行车-跑步”比赛线路，并交接给后一名运动员。

3.处于相同比赛位次的运动员之间允许尾随，即同处第一位进行比赛的运动员之间允许尾随，同处第二位进行比赛的运动员之间允许尾随，依此类推；处于不同比赛位次的运动员之间不允许尾随。

4.同一个参赛队的所有成员须一起检录，特殊情况无法执行的须经技术代表同意。

5.接力规则

（1）队员之间的接力在“接力区”完成，接力区长15米。

（2）接力方式为：完成比赛的运动员用手接触后一名运动员的身体。

（3）如果上述身体接触发生在“接力区”之外，则相关的两名运动员须回到“接力区”，重新进行接力。

（4）如果接力未能在“接力区”内完成，则相关的参赛队将被取消比赛成绩。

（5）接力之前，运动员将在“接力准备区”等待，直到裁判员通知其进入接力区。

6.只有各队的第4名运动员可通过终点线。

7.各队完成时间的计算方式为：从第一名队员出发开始直至最后一名队员完成比赛，连续不间断计算。

（七）混合团体接力赛换人办法

混合团体接力赛组队和棒次表应于赛前1天提交至技术代表（每性别可报1名替补）；混合团体接力赛比赛前2小时，各参赛单位代表可向裁判长提交混合团体接力赛组队和棒次更换申请表，具体方式在赛前技术会上说明。

七、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按照《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第九条有关规定执行。

八、技术官员

按照《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第十一条有关规定执行。

九、报名和报到

预赛和决赛的报名和报到事宜由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按照《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有关规定另行通知。

十、反兴奋剂和赛风赛纪

（一）按《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相关规定执行。

（二）预赛前7天内，运动员和教练员须完成反兴奋剂教育参赛准入测试，有关事宜另行通知。

（三）预赛赛风赛纪管理将依据最新版本《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赛风赛纪管理办法》（可到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官方网站查阅和下载）执行。

十一、经费

（一）预赛

1.各参赛单位的运动员和运动队官员差旅费自理，赛区交通（机场和火车站接送服务、酒店往返赛场接驳）由承办单位负担。

2.各参赛单位的正编运动员和运动队官员食宿费由承办单位负担；超编人员食宿费自理，食宿标准详见补充通知。为加强管理，严防兴奋剂误服误用，所有参赛人员必须在官方酒店食宿，否则不允许参赛。

（二）决赛

按照组委会相关规定执行。

十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

1.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参赛运动员体检指导意见

2.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铁人三项决赛参赛名额分配办法

附件1：
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参赛运动员体检指导意见
一、体检的必要性

（一）铁人三项运动具有赛程长、强度高、赛场环境不稳定等特点。对人体的刺激是剧烈和深重的，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各种急性伤病，以心血管、呼吸、中枢神经、胃肠道和运动（骨和肌肉等）系统的刺激或损害为主，重者可危及生命。

（二）由于急性伤病具有不可预测性，因此对运动员全面身体检查、循症系统监控、积极防治伤病、建立健康档案等模式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良好的身体状况是从事铁人三项运动的基础，在伤病状况下进行铁人三项运动，会增加运动员的健康安全风险。

（三）为了最大程度地保障参赛运动员的健康安全，确立“超前预防”思想，特制定此体检指导意见。运动员未能按要求进行身体健康检查或检查结果不符合以下要求的，不得参赛。

二、综合要求

（一）赛前体检

运动员必须及时了解自身的健康和体能状况，并在赛前（最长不超过赛前六个月），自行到“二级甲”或以上等级的医院进行体检。

（二）自我监控

赛前单次体检结果正常，仅仅表示选择的体检项目所反映的身体健康状况。由于体检方法及项目所限，并不能完全排除身体潜在的风险；由于“人身体状况的可变性”，更不能证明运动员完全有能力安全完成比赛。因此每位参赛运动员必须做到：

1．赛前主动确保自身状况良好，没有感冒、发热、病毒性或细菌性扁桃体炎、咽喉炎、胃肠炎、其它急慢性伤病等。

2．运动员在比赛中，应时刻保持对自身身体状况的监控，如出现胸闷、胸痛、心慌、恶心、呼吸困难、异常疲劳等情况，应立即停止比赛，并向最近的医疗点或赛事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三、体检项目

以下体检项目是根据铁人三项运动中的常见急性伤病所设：

（一）内外科一般检查（所有运动员）

重点询问和甄别参赛运动员有无以下情况：

1．心血管系统疾病，如高血压、瓣膜病、冠心病、心肌病；

2．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如癫痫、严重神经衰弱综合征；

3．猝死等家族史；

4．运动性应激性或急性伤病的既往史；

5．呼吸系统疾病，如过敏性支气管哮喘、急或慢性呼吸道感染；

6．胃肠道疾病，如消化道溃疡活动期。

（二）血压检查（仅13岁以上运动员）

1．50岁以下的运动员：收缩压≤130mmHg（17.3KPa），舒张压≤85mmHg（11.3KPa）；

2．50岁以上（包括50岁）的运动员：收缩压≤140mmHg（18.6KPa），舒张压≤90mmHg（12KPa）。

（三）心电图检查（所有运动员）

心电图报告须经医师诊断，评估标准如下：

1．正常心电图（经医院确诊无明显异常）：

（1）窦性心律；

（2）成人心率40～100次/分（专业运动员心率可低于40次/分）。

2．不符合参赛条件的异常心电图包括但不限于：

（1）窦性心动过速，成人心率＞100次/分；室性心动过速；

（2）频发的窦性心律不齐；

（3）窦性停搏；房性、交界性、室性期前收缩或逸搏；

（4）病态窦房结综合症；

（5）Ⅱ度及以上的窦房、房室传导、左束支传导等阻滞；

（6）预激综合征；

（7）心肌缺血，ST段缺血型降低（包括水平型、下垂型、弓背型、下陷型、近似缺血型），T波改变（包括低平、双向、倒置），Q－T间期延长，U波倒置，心律失常等；

（8）其他心电图异常，如房颤。

（四）“血生化全项”（可酌情加做）

判断肝肾功能，血糖血脂、血清离子、心肌酶谱等的情况。

（五）“彩色超声心动图”（可酌情加做）

判断心室、心房、瓣膜、心肌及其运动（收缩能力和顺应性）、射血分数及心输出量等的情况，规避心脏结构紊乱。

附件2：
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

铁人三项决赛参赛名额分配办法

第一条  总则

为创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竞赛环境，促进项目健康发展，根据《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小项和年龄设置方案》《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铁人三项项目竞赛规程》等有关文件，制定此办法。

第二条  竞赛项目

男子个人赛，女子个人赛，混合团体接力赛。

第三条  参赛名额分配表（个人+混合团体接力）
	小项
	预赛混合团体接力赛

（2站）
	个人积
分排名
	香港
	澳门
	合计

	
	每站预赛混合团体接力赛

前6名
	
	
	
	

	男子个人

（人数）
	2×6×3=36
（2站，每站前6名，每队3个名额）
	22
	3
	3
	64

	女子个人（人数）
	2×6×3=36
（2站，每站前6名，每队3个名额）
	22
	3
	3
	64

	混合团体

接力赛

（队数）
	2×6=12
（2站，每站前6名）
	符合组队要求的单位均可参赛
	1
	1
	/

	合计人数
	128


第四条  最大参赛名额
（一）通过“预赛混合团体接力赛”获得参赛名额的12个单位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每单位男子或女子最大参赛名额为3个；

（二）通过“个人积分排名”获得参赛名额的单位，每单位男子或女子最大参赛名额为2个。

（三）通过“预赛混合团体接力赛”获得参赛名额的12个单位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不再参与“个人积分排名”参赛名额分配。

（四）通过“预赛混合团体接力赛”获得参赛名额的12个单位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每单位在个人赛中最多上场2人，即男子个人赛2人，女子个人赛2人。

（五）通过“预赛混合团体接力赛”获得参赛名额的12个单位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每单位混合团体接力赛可报1支队；其他通过“个人积分排名”获得参赛名额的单位，符合混合团体接力赛组队条件（2男2女、年龄19岁以下）均可报名参加混合团体接力赛。

第五条  最低参赛资格标准

（一）运动员在符合《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铁人三项项目竞赛规程》中有关运动员资格说明的前提下，通过预赛获得决赛参赛名额或参加一站资格赛（个人赛或混合接力赛）并获得有效成绩，即达到最低参赛资格标准。未达到最低参赛资格标准的运动员，不得参加学青会铁人三项决赛。

（二）通过“预赛混合团体接力赛”获得决赛参赛名额的单位，其运动员因承担奥运会、青奥会、亚运会、亚锦赛、亚洲U23和青年锦标赛备战任务而无法参加预赛的，不受上述最低参赛资格标准限制。
（三）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可根据此办法直接参加决赛，不受上述最低参赛资格标准限制。

第六条  预赛积分排名办法

（一）积分排名比赛和场数

2站预赛。

（二）积分排名对象和范围

符合参赛资格并参加预赛的运动员（队）。

积分排名按照比赛小项设置分别计算。

（三）积分排名计算方法

运动员（队）按照下表所示名次范围和分值获得积分，比赛冠军可以获得与基准分等值的积分，后一名次的运动员（队）可以获得比前一名次少7.5％的积分，依此类推。积分分值计算按照“四舍五入”的原则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项目
	小项
	基准分
	可以获得积分的名次

	铁人三项
	男子个人赛
	100
	有效成绩和名次

	
	女子个人赛
	100
	有效成绩和名次

	
	混合团体接力赛
	100
	有效成绩和名次


第七条  个人赛参赛名额分配办法
男子个人赛与女子个人赛参赛名额分配办法相同，以下分配办法可就男子或女子理解。参赛名额将按照以下方式和次序进行分配：
（一）预赛混合团体接力赛（1-24）

名额1至24将分别分配给获得两站预赛混合团体接力赛前6名的12个单位（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即使参加预赛也不占用名额），每单位2个参赛名额，共计24个参赛名额；第一站已经获得参赛名额的单位，将不再占用第二站预赛混合团体接力赛参赛名额，第二站预赛混合团体接力赛参赛名额将按照比赛名次顺延分配给其他单位；这部分名额由各单位自行分配给符合最低参赛资格标准的运动员，原则上应由为其获得名额的运动员本人使用。
（二）个人积分排名(名额25至46)

名额25至46将按照“预赛积分排名办法”依次分配给此前尚未为其代表单位获取参赛名额运动员所代表的单位；通过“个人积分排名”获得参赛名额的单位，每单位最大参赛名额为2个。
（三）香港和澳门(名额47至50)

名额47至50将分配给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每单位获得2个参赛名额），这部分名额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自行分配给运动员。

第八条  混合团体接力赛参赛名额分配办法
（一）预赛混合团体接力赛（1-12）

名额1-12将分别分配给获两站预赛混合团体接力赛前6名的12个单位（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即使参加预赛也不占用名额）。

（二）香港和澳门(名额13至14)

名额13至14将分配给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每单位获得1个参赛名额）。

（三）其他名额

其他通过“个人积分排名”获得个人赛参赛名额的单位，符合组队条件（2男2女、年龄19岁以下）均可参加混合团体接力赛。

第九条  参赛名额确认与使用
（一）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将于第二站预赛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通知各单位参赛名额初步分配情况，并在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官方网站公示各单位参赛名额。
（二）各单位须于参赛名额初步分配情况公布后5个工作日内向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确认是否使用各自获得的参赛名额以及使用这些参赛名额的运动员名单，名单包含个人赛运动员名单和混合团体接力赛运动员名单。
（三）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将于各单位确认使用参赛名额后的5个工作日内确定最终的参赛名额分配清单。
（四）各单位所获的参赛名额原则上应由为其获得名额的运动员本人使用，如某运动员因伤病无法参赛，则须到县级以上医务部门诊断并提交诊疗证明，经批准后由本单位其他符合最低参赛资格标准的运动员按照本参赛名额分配办法替换。
（五）运动员或其代表单位出现以下情况的，将取消其已获得的参赛名额：
1.兴奋剂违规问题；
2.因赛风赛纪问题被停赛；
3.不配合国家集训队执行备战奥运会、青奥会、亚运会、亚锦赛、亚洲U23和青年锦标赛等任务（例如：不服从国家集训队调遣参加集训、比赛；报名后无缘由退出等）。

第十条 附则

（一）本办法如与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文件相冲突，本办法将做出必要调整。
（二）本办法解释权归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
（三）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